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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村居法律顾问， 戴轶

龙律师对“美丽家园” 建设有着自

己的见解。 在他看来， 居委会是

“美丽家园” 社区建设最贴近民众

的一环， 承上启下， 以点带面。 居

委、 业委、 物业三者工作的良好衔

接， 对“美丽家园” 社区的建设作

用不言而喻。 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

内容是财务， 也就是维修基金的审

批和公益性收入的归入。 这往往是

社区民众关心甚至可能引起群体事

件的爆发点。

“由于居委、 业委、 物业利益

和法律认知的差异， 导致在三方意

见不一致的时候， 三方如何合作并

制衡， 从而顺利进行维修基金的使

用？ 通道在哪里？” 戴轶龙认为，

由于政府人力有限和小区众多， 这

最后一公里的指导衔接， 在实际效

果上， 存在一定障碍。

他建议通过法律引领来填补政

府相关部们的指导与小区治理的空

隙。 他认为， 应当鼓励法律等专业

人事公益性参与、 倡导业委会购买

法律服务等专业服务， 推进业委会

法律顾问制度。 逐渐培养依法治理

小区的法律意识， 普法用法。

同时， 建立社区附近可及时甚

至随时提供互相支持的网格化社区

基层人才库。 政府及相关部门主导

遴选， 引导社会组织自理。 在小区

三方存在较大分歧的情况下， 可到

社区基层人才库邀请人员参加小区

三位一体会议帮助决策， 特别重大

的再由政府相关部门邀请专家参

与。 在他的设想中， 社区基层人才

库的人员构成由维修专业单位、 懂

业务的居委会成员、 业委会成员、

物业公司人员组成。 可

以周边五到十个社区

为单位， 网格化互动

共享， 从而填补街道

相关部门的指导与

社区实际需求之间

的缝隙。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我充满向往的未来小区： 她是鸟儿的鸣叫唤醒我， 清新的空气陶醉

我、 邻里和谐感动我、 幸福生活满满的。” 这是松江区方松街道居民施玉燕
描绘的脑海中美丽家园的蓝图。

“我所憧憬的美丽家园是环境更加整洁， 让居民更舒心； 设施更加完

善， 让居民更安心； 业主更加自觉， 让小区更文明； 关系更加牢固， 让社区
更和谐。” 松江区中山街道居民卫慧心中的美丽家园是这样的。

从 2018 年开始， 上海发布城市管理精细化 “三年行动计划”， 提到要
加强美丽家园、 美丽街区和美丽乡村建设。 作为城市精细化管理的一部分，

如何让上海的住宅小区变身 “美丽家园” 成为一道社会治理的新考题。 近

日， 由松江区依法治区办、 区司法局、 区房管局、 区法学会主办的第二届法
治松江论坛在松江美术馆举行， 论坛聚焦 “‘美丽家园’ 建设与基层依法治

理”， 直击社区治理中的老大难问题。

如何让生活愿景“众望所归”

住宅小区如何变身“美丽家园” 村居、业委会、物业三方如何合作并制衡

法治引领让“三驾马车”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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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家园、安全至上，小

区的安全是居民最大的也是最

低的要求。”方松街道相关负责

人胡向阳以所在的街道为例表

示， 方松街道虽然地处松江的

新城区， 但因开发建设时间有

早有晚， 也存在“新城中的老

城”问题。 据统计，街道住宅小

区建设 20 年以上的有 4 个，15

年以上的有 28 个，10 年以上

有 58个，这些“老小区”先后出

现电梯老化、外墙开裂、装饰条

脱落、 铁艺围栏锈蚀等房屋安

全问题， 影响了居民生命和财

产安全。 这些小区有的业委会

还在成立中， 有的维修基金数

额少， 在使用维修资金时存在

程序操作复杂和资金数额不足

的问题。

“百姓每天生活在社区，

他们更关心的是社区的基础配

套设施方便不方便， 社区的环

境美不美。” 周静作为车墩镇

祥东居民区的代表指出， 祥东

社区本地常住人口大多是 60

岁以上老人。 “从 2005 年入

住以来的十余年， 我们陪伴着

他们一起生活、 一路变老，”

周静说， 如今， 这些老人上下

爬楼难。 如何将加装电梯试点

引入社区， 为居民提供更多便

利， 是我们共同的期盼。 还有

诸如： 社区基础设施老化、 楼

道墙面破损， 但离老旧房改造

还有一定年限， 如何改善楼道

环境也是居民迫切关心的问

题。 美丽家园社区绿化环境、

社区花园公共空间营造也需要

引入专业的社会组织及项目资

金的支持。

如何让依法治理“纲纪四方”？

物业服务是美丽家园建设

的主力军， 在小区的治理中有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根据有关规定， 街道房管

所、 居委会均有对物业指导监

督的职责， 但无相应执法权

限。 街道对物业企业出现的未

履行保安、 保洁、 保绿、 保修

责任的情况， 只能通过测评、

约谈、 发整改单的形式进行监

督， 效果有但不明显。 在胡向

阳看来， 住宅小区存在的问题

有“两个大多数”： 一个是小

区的问题大多数是老问题， 一

个是小区的问题大多数是物业

的问题。 为什么问题会反反

复复， 物业履职和执法力度

不够是主要原因。 他表示，

虽然， 今年本市先后出台

了 《关于加强本市住宅

物业管理监督检查工作

的通知》、 《上海市物

业服务企业和项目经理

失信行为记分规则》

等制度文件， 但从实

际执行情况来看， 存在“上面

来的少， 下面管不着” 的问

题。

而在祥东小区， 要解决各

种治理难题， 法律的作用尤为

明显。 据周静介绍， 小区动迁

农民分房较多， 多余房源出租

给二房东， 做甩手“掌柜”。

而二房东为利益最大化， 非法

分隔， 群租现象屡禁不止。 自

2013 年起， 居委会联动镇有

关部门开展群租整治、 引入第

三方经租公司，规范出租模式。

虽然群租房下降了 60%以上，

取得了初步成绩， 但整治成本

高、 违法成本低， “二房东”

抱着打“持久战” 的心态， 前

拆后搭， 整治返潮现象多。 周

静认为， 如何从顶层

设计上对群租房业

主和二房东采取

措施， 从根源上

解决问题， 需要

法律和政策上的

更多支持。

如何让三驾马车“行稳致远”？

业主委员会是业主自治机构，

负责小区公共维修基金的使用、 公

共基础设施的维护和物业选聘工作。

但在具体实践中， 业委会成员作为

实际上的志愿服务岗位， 容易出现

“一点不做居民有意见， 多做一点居

民意见多” 的现象。 有的小区业委

会因为缺少专业知识和相关约束，

出现了不作为、 乱作为的情况； 有

的业委会成员面对街道、 居委会、

业主的监督或质疑， 就以辞职了事，

缺乏有效的监管手段， 对小区的公

共管理和基础设施的更新改造维护

造成直接影响。

周静说， 十余年来， 镇党委政府和

物业公司对小区人防、 技防、 物防和基

础配套等设施改善提升， 都给予大力支

持， 解决了很多历史问题。 目前， 祥东

小区还没有成立业委会， 明年将要把成

立业委会纳入工作规划。 对于动迁房成

立业委会， 居民的意愿发动， 依法组建

是难题之一。 在成立业委会及其日常运

作过程中， 村居、 业委会、 物业这“三

驾马车” 如何更好地沟通， 齐头并进，

还有许多困惑和矛盾， 需要引入专业的

社会组织提供指导帮助。

如何提升群众意识“和睦共融”？

在研讨会上， 住宅小区物业费

调价难成了许多小区的共性问题。

祥东小区自 2005年以来， 物业费 0.5

元， 涨价难， 难涨价， 物业运行成

本与居民的高品质管理服务存在价

质不符， 社区居委、 物业管理难，

社区群众意识很难提升。 再比如：

老小区， 房屋渗水情况较多， 引发

的邻里纠纷相持不下。 “我们需要

专业法律调解类社会组织帮助化解

矛盾， 让居民和睦共融。” 周静呼吁

说。

而根据方松街道多年第三方物

业测评显示， 排名前十位的小区物

业费价格均高于辖区平均标准 （最

高 4.25 元， 最底 0.65 元， 均价 1.65

元）， 1 元以下的有 16 个小区， 2 元

以下的有 50个小区。

随着物业服务成本的不断上涨， 物

业费的高低与小区物业服务质量直接挂

钩。 但物业费调价需要征询全体业主的

意见， 还需经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

过半数的业主且占总人数过半数的业主

同意， 关系每位业主切身利益， 调价成

功比例很低。 “有的小区调价 8 分也没

有成功， 还有的连续多次调价也没成

功， 一定程度上挫伤了物业服务企业的

积极性。” 胡向阳表示， 低廉的物业费

导致好多小区出现了“老汉看门、

老太扫地” 的尴尬局面。 街道今年

已经尝试引入第三方咨询机构出具

物业费调价评估报告， 广泛宣传引

导后， 再实施调价程序， 但效果还

有待考察。

村居、业委会、

物业工作衔接

需要法律指引

第二届法治松江论坛聚焦“‘美丽家园’建设与基层依法治理”


